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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悉數贖回
二零一三年到期之230,000,000港元零票息可換股債券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內容有關收購成登有限公司之通函（「該
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本公司可於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後三個月起計至到期日
前隨時事先通知債券持有人，以按可換股債券尚未贖回本金額之110%贖回所有
（但並非僅部分）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本公司行使其權利，提早悉數贖回本金總額為
23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所支付之總金額為253,000,000港元，相當
於尚未贖回本金額之110%。於悉數贖回可換股債券後，可換股債券將予以註銷。

董事會相信贖回可換股債券將不會對本公司之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而本公司於贖回可換股債券後之財務狀況仍將穩健。本公司乃以其內部資源支付
有關贖回款項。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府磊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鋒先生、陳賢先生、劉世忠先生及Xia Dan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禮賢先生、吳國柱先生及陳振輝先生。


